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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須
袈
將
來
吗
年
吩
間
，
來
髭
繪
實
仃
他
的 

革
命
政
策
。
-- 

| 

星
期
二
日
南
韓
恥
行
全®
性
之
國
會
議 

員
選
舉
，
揭
票
祐
不
，
朴
正
展
之
用
主
共
和 

黨
勝
。
從
此
，
朴
正
熙
可
以
杵
絕
對
之
權" 

來
施"
他
之
政
策
。

印尼斤大馬一 

美<
施壓力■ 

(
倫
野W

七
日
路
透
社
管)
此 
權
威 

當
局
今
日
謂 

^-■英
國
現
在
向
駅
友
國
施
壓"
 

,
切
勿
將
武
咼
，
或
經
濟
援
财

BI尼
。 

彼
等
謂
T
因
爲
印
尼
聲
姫
反
對
大
馬
到 

底
，
現
在
目
處
行
動
。
故 

itt-，
凡
友
后
國 

家
，
不
瀬
供
給 

01尼
成
器
，
坛
經
濟
援
助
印 

尼
。

在
吉
隆
趣
，
大
馬
首
相
里
門
王
子
謂
： 

因
爲
印
尼
已
一
經
决
定
反
對
大
禺
，
我
此
單
行 

大
爲
，
印
尼
及
弗
律
賢
之
元
肖
會
議
，
根
本 

上
就
無
作
用

b

南共疲求奢侈享受 

(
南
國
黄
m
廿
七
H
美
加
社
電)

-9國 

共
產
黨
官
鳥
，
對
於
南
國
垢
産
黨
員
，
硯 

在
追
求
奢
侈
之
5
活
，
岳
爲
酎   

@1
。 

，南
共
黨
濯
，爲r
達
到
恤
們
奢
侈
生
活 

消
亂
起
見
，
叶
經
幹
下
了
受
所
矮
及
腐
敗
之

一

界

風

雲

越

來

越

緊

6^_©
^:^  ^c^6.,c^  C

=Ĉ
C

5L̂
^ ?

(
華
嬢
頓.廿
七

0  

SX土 
日
美
聯
社
電)
星
期
5 

韭 
二
日
堅
尼
地
夫
人
‘b  

用 
借
同
她
六
歳
之
女
兒

P

英

美

:
、

a

事 啓 院 影 攝

嘉
需
蓮
。
赴
雅
連 ®
 

國
家
埼
轟
以
鮮
花
放 

在
堅
尼
池
墳
墓
之
上 

此
片
堅
尼
地
夫

6

■

世

9

有

(
華
感
頓
廿
八
日
羊 
聯
社
電
)
明
年
初
舉
行
咼
峯
會
議
，
認
爲
是
有
可
能
。 

子 
國
權
威
消
息
指
出
：
北
大
會
議
，
包
括
日 
頭
會
議
在
內
。 «
 
前
政
潮
有
跡
象
轉
向
巨 

頭
會
議
之
图
勢
：

美
植
統
詹
遜
自
從
接
任
總
統
以
來
，
便
表
示
願
意
個
人
之
外
交
政
命
，
與
各
國
首
要
作 

私
人
之
會
議
。
於
本
週
初
，
詹
遜
已
經
同
意
與
法
總
統
戲
高
樂
，
英
首
相
荷
姆
及
西 •@
總
理 

柯
克
命
号
在 
一 
九
六
四
年
初
舉
行
會
議
。
至
於
學
確
會 
闻
之
時
間
，
現
在
仍
以
成
各
國
元 
自 

之
時
間 

1(0定
。
訓
論
久
巨
頭
會
議
之
時
間
，
可
能
在
於
十
二
月
十
六
日"
北
大
外
長
會
議
時 

一 討
論
之
。

万
碩
會
議
若
能
於
明
年
初
舉
行
最
理
想
，
但
是
美
國
方

161，
因
詹
遜
總
統
對
於
國
內
事 

一
務
，
其
爲
繁
忙
，
或
許
未
能
有
時
間
出
國
參
加
此
種
會
議
。

G
 

B

a

人
之
第
三
次
出
現
於▼
 

已
故
總
統
之
莫
前
。

N

 

星
期 
一 
日
國
葬
下
土N
 

爲
第
一
次
，
同
日
午
宀 

度
，
堅
尼 
美
人
單
 
乎 

獨
進
入
墳
鶴,
在
墓《2

円

©■0

前
徘
徊
，
可
是
嘉
露
蓮
女
孩
却
是
第
一 

3  

次
。

7 

0

星
期
二
日
下
午
五
時
，
國
家
墳
塲

g  

▲
便
不
開
放
。
兩
小
時
之
後
，
準
尼
崩
夫
『 

3

人
與
她
的
小
女
便
進
入
墓
園
之
內
，
在

、 

0
W

於
十
一
冃
卅
日(
星
期
六)
。
在
本
支
部
租
堂 

5

已
成
總
統
墓
前
逗
留
約
十
分
鐘
。 

5*  

、

1

4 

星
期
四
日
，
爲
美
國
之
感
恩
節
日N 

4

。
堅
尼
地
夫
人
會
携
帶
今
日
/:歲
之
品

6  

J

露
連
，
及
三
歲
之
約
翰
・
堅
尼 
现
二
段N 

0

，
返
囘
他
們
祖
父
之
麻
省
軒
尼
斯
林
，
" 

4

面
臨
大
海
之
大
度
內
，
以
砂
過
他
們
一 

0  

0

向
團
家
於
家
4
感
恩
節
。

『 

百 

下
星
期 
一 
日
、，
堅
尼
地
夫
人
返
囘
小

/})tz)xt(f\<(({(f)4(/)v/1(. 

雲埠民治黨支部通吿 

SI

通
吿
事
：
査
本
支
部
現
任
職
員
0
任
期
將 

滿
。
遵
章
應
選
舉
明
年
新
職
員
繼
任
。
茲
定

g
遜
演
說
獲.
片評

(
倫
敦
廿
八
日
路
透
社
電)
唐
遜
總
純
昨
日
第 
一 
次
在
國
會
聯
會
中
發
表
他
第 
一 
次
就 

任
之
政
策
演
講
齿
，
全
伊
界
對
於
他
之
反
應
甚
爲
好
感
及
同
意
。

舉
行
選
舉
執
監
委
員
。
投
票
時
間
。
由
正
修 

十
二
時
起
至
卜
午
八
時
揭
曉
。W
於
該
晚
八 

時
。
在
本
支
部 

18
堂
召
開
全
體
大
會
。
選
舉 

各
科
職
貝
。
務
希
依
時
蒞
中
投
票
。
切
勿
放 

棄
責
任«
份
。
此
佈
。

雲
埠
洪
門
民
治
熏
支
部
啓 

中
華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廿i

日

美
國
外
交
觀 

諾
言
最
感
興
靜
。 

一 
名
西
礎
政

，
對
於
唐
遜
强
烈
指
出
，
笋
國 仍
然
保
持
保
護
從
南
越
至
西
柏
林
之

南轉執政黨獲多數席 

朴正熙總統權力增强 

(
淳 «
"
七
日
嘉
聯
社
電) 
南
韓
選⑴ 

之
總
；5
朴
正
熙
之
民
主
共
和
黨
，
獲
得
南
韓

1(/X( /f1-1*(1)4)111**8-46./1/)̂
?*̂
^̂
*/_1 

許
恒
振 
許
德 | 
射手 

許
紹
濟 
謝
彩 
譚
棠 

副層 

啓
者
：H
昨
融
界
旅
誚
失
火
。
殃
及
弟
等
。
宀 

錢
財
損
伊
苛
重
。
衣
裳
無
存
。
蒙
昭
倫
親
義《 

公
所
野
親
朋
友
好
捐
欺
救
濟
與
慰
間
。
誠
是
一 

雪
中
送
炭
。
隆
情
厚
誼
。
銘
刻
五
中
。
微
套

.•: 

敢
言
。
以
伸
謝
個
。
井
祝 

一 

各
位
康
健

發
言
人
謂
・•
「
詹
遜
之

行
爲
。 

•( 

去
年
，
液
國
總
統
狄
托

演
影
，
令
到
我
們
將
於
美
國
政
策
有
信
心
。 

蘇
4
斯
社
報
導
詹
遜
氏
演
謝
全
文
，
亚 

一
未
著
論
批
評
，
但
總
績
報
專
誰
爲
堅
尼
地
兇 

手
之
新
到
。：

—

：

—
一 

在
M
國
，
對
於
密
聲
明
，，
謂
彼
之
政 

府
仍
候
曲 

19 美
國
外
交
敢
策
之
危
諾.，+
 
維
， 

護
人
權
，
事
，
表
示
强
烈
之
同
情
。

加
自6  
認
爲
簡
遜
之
演
講
是
開
明
仇
X
 

勇
敢
的
。

，
已
經
將
此 8

黨
員
，
的
象f
開
。
最
近
歯
斷
共
產
黨
報g

-̂
*̂
*#̂
^̂
-

，
舉
出
例 
曾
夯
佈
，
來
證
明
共
牵•黨
員
此
項 

回
漕
之
次
喘
體
;O
批
氏
，唐
辅
-

<•,• 
極
」
腐
敗
f

&

一 

T
i
l
i
J
i
i
T
l
I
l
i
l
J
i
i
t
f
f
i
L
f
t
T
l
i
i

雲埠洪門體育會鳴謝 

逕
啓
者
：
本
曾
於
昨
十
一
月
十
日
。
爲
慶
祝 

達®
社
舉
行
四
十
五
週
年
祀
念
屋
典/
出
獅 

巡
遊
助
慶
。
荷
蒙
各
界
僑
團
商
號
懸
詩
歉
迎 

。
獎
闕
全
人
。
至
深
感
激
。
讀
登
敏
言
以
表 

别
意
。
黑
賜
石
名
。
恕
不
臘
列
。
請
祈
見
諒

雲
埠
洪
門
的
育
會
敬
啓
■

华
華
府
，
完
声
她
遷
出
白
宮
之
計
劃
，
好
分9

宀
讓
新
總
統
詹
遜
横
入
冃
宫
。

2  

一 
白
宮 

SI聞
處
長 

.II:
堅
尼
地
夫
人 

《#
何
能
於
下
星
期
四
日
可
以
全
部
嚴
遷 

4 
完
峻
，
堅
尼
地 
一 家
會
在
華
盛
頓
居
住 

\
81̂
ub fiMloaJAti ̂
^
8
^
^
6
6
M
1
8
^
K
6

天
德
包 

时
行 

報
曹 
債
目
表
 

18 

3
7
，"
『
"4"
工

結
公
一

►
♦♦♦

堅尼地總統遇難後 
况
的
也
善
一
一

美國鳖  
^
 状兄頃則 
(
四 春後
美
W
內
外
卞
易
的
增
進
， 

3

風麗*
用方舟涙 
有
賴
於
國
曇
施
減
低
關
親
及
推
血
貿
易
行 

(
本
報
特
訊)
經
濟
學
者
分
析
，
認
美 
動
，
英
美1^5

更
加
積
極
倡
導
自
，
貿
易
政 

國
經
濟
今
代
將
有
如F
之
禰
變
： 

策
。 

』

• 

- 

• 

(
一)
堅
尼
地
總
総
遇
難
，
可
能
是
美

竺 

2  ®
 

3-

■.**̂
•̂•*|̂

<̂
.,-,,.,.-*.1*̂

>-̂
|#̂

|̂
1:.<*̂

^̂
#̂̂

,̂  

宜僱看護小孩 

須
用
住
。
甚
少
家
庭
L
作
。
晚
礎
七
時
至
九

.■<>:,: 

時
。
宦
話
周
先
牛
。

AM  

1.8347  

1*-=^^**^**^,^^^.e,,,.^^^^^,,^^^

每日箴冒

全

8  
耳C 

5

一 

日
本
外
交
部
消
息
謂
：H
本
歙
迎
詹
遜 

之
演
講
及
對
於
他
之
政
府
給
予
最
高7
期
望 

委國共箕騎刼飛機 

(
卡
拉
卡
斯
廿
八
日
美
聯
股
電)
今
日 

非
法
解
放
軍
份
子
五
男
一
女
，
假
扮
酒
客
， 

以
機
槍
等 

&?
刼
一 
駅
國
內
航
緣
之
民
航
機
。

中
共
g

嗜
計
。
共
黨
困
书
美
國 

且
看
唐
避
疗
何 

6»付
，
」

國
戰
後
二
十
年
國
際
經
濟
上
强"
領
導
時
期
一 

的
結
束
，
繼
之
血
起
的
可
能
是
合
作
領
導
時
一 

期
。 

一 

(
二
)
一
九
六
四
年
方
國
國
民
總
生
產 

可
能

h:較
一
九;
三
年
有
進
歩
，
但
一 
般
情 

形
餐
高
 *
盤 ̂
 狀
態
。 

一 

.(
三
)
明
年
美
國
經
濟
法 
動
的"
加
，
一 

有
賴
於
美
政
府
之
實
施
峨
稅
和
對
外
支
狀
况 

I
f
l
i
^
i
f
i
f
^
m
u
f
^
T
t
/
^
T
t
l
n
 

吾
人
所
見
之
漱
界
人
類
，
不
獨
多
數
未
能
享 

受
到
人
權
的.保
障
，
且
窗
離
棄
理
想
越
來
越 

$8

。
連
英
淡
直
尊.有
民
主
精
肺
之
國
家
，
移 

民
固
然
歧
破
，国
內
亦
分
彼
此
。
林
肯
被
刺

A
 

胡榮謝啓， 

啓
者.■
日
前 

s:-界
旅
館
失
火
。
致
令
錢
財
損 

大
。
衣
物
無
存
。
荷
蒙
多
孝
篤
親
公
所
昆
仲 

期
朋
戚
友
。
施
以
援
手
。
濟
助
財
物

0--隆
情 

厚
誼
。
銘
感
尤
中
。
識
登
數
言
。
龍
健
謝
悟 

並
祝
各
 

to 康
観

&2

越
人
1
部
到
解
放
爲
止
。

北
越
此
屈
碱
脅
，
並.
非
空
言
，
最
近
越
共 

在
南
越
發
動
巨
大
之
以
勢
，
令
到
此
執
政
不 

久
2

政
權
，
暧
到
損
失
不
少
。

在
寮
國
，
乔
共
於
星
期
二
日
己
很
明
顧 

地
表
唠
出
厚
共/
路
線
，
以
前
寮
共
則
跟
蘇 

聯
女
，
可
是
9
在
却
跟
中
共
走
。

北
韓
最
近
毫
無
理
用
地
，.
在
館
國
之
第

。

鄭滎陽總堂 

一九六四年度職員一 覽能宀

::加  
一 
五 

"
島
一也
元 

丹
部 
七
一 

1?̂

他 

r^

一
五 

m
用
元 
元 

SS
答
七
二 

•8

国
五
五 

*  
0
 ❶*$  

i>
飾』廿8

十

主
席 
厚
沾 
副
鑑
朋
 

文
書 
樹
濃 

80 
才
俊 

財
政 
忠
秀 
副
彰
松
 

交
際 
傑
次 
金 
德
永 

欧
督 
慶
業 
副 
華
錫 

核
數
段
珍
 
副
計
好

大

戰

危

機

隱

伏

敏
氧
團
結 

忠
諷
救
国 

義
发
徐
奸

一
散
發
篇
共
傳
單
及
册

立一

十

子
。
然
後
，
迫
使
機
帥
飛#
千
里
達
機
埸
降 

落
。

東
宜
十
七
日
美
聯   

Ct
電
)
申
共.已
經

5̂̂
»̂

(
零Q
每
份
「€
)

向
美
總
統
瀛
源
投
下
挑
郷
篆
。
他
將
會w
臨 

到
比
紛
飴
.

△ 
卷幅道謝啓 
一 

啓
者
：
日
前
世
界
旅
而
火
災
。
殃
及
长
人
。 

財
物
損
代
至
甚
。
蒙
率
婦
各
親
朋
友
任
。
及 

S
 林
靂
社
社
貝
等
助
蹴
済
物
。
誠
居
雪
中 

送
炭
。/ 
情
厚
誼
。
永
誌
難
忘
。
讀
便
敷
言 

•
伸
謝
憫
。
並
祝

各
位
康
健

m

國
更
强
烈n
戰
事.
，
因
爲
韓 
卅
八
線
上
加■

美
軍
，
便
是 
一 
個
最
明
顯
之 

國

及

柬

埔

讚

瓏

出

現

金

反

美

證

号

中
共
虐
己
有
露
骨
展
示
，
當
堅
尼
地 

春
國
，
南
韓
及
南
越
，
已
經
令
到
美
國

人

權

法

何

時

實

踐

？

 

—詹遜类總統演詞讀後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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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長
，
慶
兆 
副 
子
章 

1

备
 

調
査 
如
山
副
鶴
溪
：

二|  

催
收 
仟
聲 
副
昌
T

，
;

 

微
員 
带
証 
傳
藻 
煥
潮
玉
棠
 
重
光
.I  

金
後 
厚
田 
其
鄧
：.錦
華 
島
傑.|  

文
傑
崇
培
 
少
誕 
福
璋 
正
碩
夏

B

總
統
死
亡
彎
冲
分
將
有
薪
，
以
罄
美
 
政
府
界
爲
頭
痛
，
現
在
仅
加
上
史
埔
寨
王
國 

國
對
亞
洲
督
策
。 

方

0

，息
： 

二
； 

，
更
有
將
美
國
與
中
共
拉
黄
軍
事
式
攤
牌
之 

中
共
豢
等
待
倉
遜
之
肉
策
公
佈
匸
便
危
險

0''

已̂

小

楼

睡

尼
^

反
動
政
策
。：
 
m
若
香
寨
罂
求
中
共
協
肋
以
對
付
南 

北
越
及
越
第
立
刻
 

lift
應
此
殖
指
實
。
.
.

上
期
賦
予
某
总
不 
餐
堅
尼
地
欠
被
暴
力
刺
殺
。
而
？

今
日

堅
尼
地
因
被
暴
力
刺
死
而
使
唐
遜
得
以 
都
生
而
平
等
，

登
上
美
國
總
統
寶
座
。
故
此
新
任
總
統
第
一 

可
侵
犯
的
權
利
，
其
中
包
括
生
存
的
与
， 

之
腥
及
血
兩
世
界•
，
從
古
所
無
，
昔
日
無
能 

次
之
演
說
，
一 
開
端
便
籲
睛
働
人
放
嘉
僧
恨 
自
由
的
權
利
，
和
追
求
幸8
的
權
利
。
人
們 
應
付
，
今
日
尤
當
困
難
。
社
會
之
沖
步
，
猶 

,
;
歧
視
， 8
力
思
想
，
要
求
儘
速
通
過
新
人 
爲
了
要
保
障
這
些
權•利
，
遂
看
政
府
的
設
立 
如
人
之
敦
育
有
限
制
，
除
自
由
與
幽
勉
，
爲 

謔

後

辑

•
消
滅
任
何
歧
視
行
爲
。
末 

3

政
府
所
具
的
正
总
權
力
，
是
因
被
統
治
者 
A
類
有
同
一
聲
要
之
外
，
其
鶴
思
想
與
制 

後
並
强
關
百
餘
年
來
之
美
國
人
權
理
想
祗
是 
的
同
意
而
獲
得
的
。
任
何
形
式
的
政
府
，
祇
色

4
 

6
 

日

就

度

，
介
於
此
不
一
定
合
於
彼
。
此
美
式
政
治 

後
使
人
感
歎
。
因
此
一
演
？

不
單
是
爲
美 
人
民
自
甭
利
去
改
革
它
或
融
除
出
，
而
嵐 
0;1
1
^
1
5
1
I

r

1

1  

國
人
所
需
要
，
亦
岂
人
所
需
要
。 

新
要
立
一 
個
新
的
政
陕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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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
人 

年

七

計

願

||
  通
!!

整

注

厂

去

汽

”

離
今
芝
八
七
符
。
較

早

囁

噂

徵

，
駕
!

號
，
則
人 

(
州

产

績

薛

矚

之

，

鈴

中

:2
 法
國
人
学
書
$

今
竇
遠
篇
書
多
及
常
何
時
方
能
實
踐
，
吾
人
柴
敢
卜
。

顧
問 
天
華
..

抬籌 
T-
對
於
美
虬
總
統
換,
事
，
他
及
 W
國
，

110 美
國
稍
有
差
錯
，
東
南
飛
大 

4

3

方3
族
当
孩
子
孽
 

戰
，
敏
會
發
生
。
由
此
，
美
國
便
會
與
中
共

展
，

ST''
突
，
而
可
能
會
釀
成
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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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XXM

小型什貨生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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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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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者
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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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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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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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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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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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於
二
八
一
融
族
乔
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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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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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2

有
枇
。
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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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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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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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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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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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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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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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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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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遜
演
詞85  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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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旧
人
類
目
僵

管
可
 

,1中 1

 硬
情
線
之
試 .蘇郷爲印尼撑腰 
」 

餘
構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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礴
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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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中
决
路
縁
小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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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恥
斬
建
路
黑
電
)
耶
加
迪
政
府
稲 

亞
洲
銷 

«■
磷
可
以
售
給
也
界
共
產
國
家
。

計
謂
一.•
蘇
總
理
克
氏
表
示
全
力
支
持
印
尼
反
一 

尹
遼
愉
将
直
核
販
*
中
共
理
論
朝
南
：
岬
大
感
之
介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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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內
社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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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即
尼
國
虬 

一
發
展
之
曇
行
癢
近
公
佈
宀
戰
劇
小
札
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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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批
長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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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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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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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理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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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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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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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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